附件2

区抗震办及工作组职责

	序号
	组别
	牵头单位
	协助单位
	工作职责

	1
	区抗震办
	区应急局
	区住建水务局、自然资源分局、区消防救援大队
	贯彻落实区指挥部部署要求，协调区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各镇政府（街道办）抗震救灾指挥机构参与地震应急处置工作；汇总、上报地震灾情、险情和应急救援信息，组织相关单位开展灾情、险情会商研判，提出启动、终止地震应急响应建议；办理区指挥部文电，起草相关简报；协调督促工作组赴地震灾区指导开展抗震救灾工作；承担区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2
	综合信息组
	区应急局
	区住建水务局、区政务数据局、自然资源分局、区消防救援大队和属地镇政府（街道办）等
	在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指挥下，充分运用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搜集灾区及社会相关信息，为区指挥部提供决策参考；及时汇总、上报灾情险情和应急处置情况报告及动态信息。承担区抗震办的文件草拟、会议组织以及区指挥部领导交办的有关工作。

	3
	抢险救援组
	区应急局
	区经济科技促进局、区人武部、武警执勤一大队、区消防救援大队、各类应急救援力量、属地镇政府（街道办）和三大通信运营商等
	负责组织救援队伍搜索营救被困群众和受伤人员，负责协调救援人员、装备和物资的后勤保障，负责清理灾区现场，发动基层干部群众开展自救互救。全力保障应急救援现场与区指挥部的通信畅通。

	4
	群众安置与物资保障组
	区应急局
	区发展改革局、区教育局、区经济科技促进局、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区文广旅体局、区市场监管局、区红十字会、区慈善会和属地镇政府（街道办）等
	制定实施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方案以及相应的资金物资保障方案，搞好灾区生活必需品供应，指导有关地区做好因灾倒塌房屋群众的紧急安置，保障灾区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灾区市场供应，受理国（境）内外捐赠和援助事务。

	5
	地震监测组
	区应急局
	区经济科技促进局、自然资源分局等
	在市地震局的指导、协助、支持下，负责加强震情监视，布设流动监测台网，及时通报余震信息，加密震情会商，及时提供震情趋势研判意见和强余震应对建议。

	6
	地质灾害监测和防控工作组
	自然资源分局
	区住建水务局、区应急局、生态环境分局、区气象局和属地镇政府（街道办）等
	负责加强气候、水文、空气质量、水质、土壤等监测，及时向区抗震办报送地震引发地质灾害监测信息，指导、协调属地镇政府（街道办）及有关部门及时采取措施处置地震引发的各类地质灾害，消除安全隐患。

	7
	医疗卫生防疫组
	区卫生健康局
	区发展改革局、区民政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城管执法局、医疗保障分局、团区委、区红十字会和属地镇政府（街道办）等
	负责做好医疗救助、心理援助和卫生防疫，组织医疗救护队伍，调集医疗器械、药品，对受伤人员进行救治；防范和控制各种传染病等疫病的暴发流行。

	8
	社会治安组
	公安分局
	区司法局、武警执勤一大队和属地镇政府（街道办）等
	负责协助灾区加强治安管理和安全保卫工作，预防和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加强对党政机关、要害部门、金融单位、储备仓库等重要场所的警戒和对特殊单位及群体的监控和安置，组织、协调、处置灾区金融突发事件，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9
	基础设施保障组
	区发展改革局
	区经济科技促进局、区住建水务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文广旅体局、区国资局、区城管执法局、自然资源分局、高明供电局、高明佛水供水有限公司、佛山市高明能源有限公司、属地镇政府（街道办）和三大通信运营商等
	负责轨道、公路、桥梁、隧道等交通设施，以及供电、供水、供气、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抢修和维护；组织调集抢修装备和物资；区发展改革局组织协调编制灾后基础设施恢复重建规划，各部门分工负责研究相关领域灾后恢复重建规划，指导协调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10
	交通运输组
	区交通运输局
	公安分局、佛山海关驻高明办事处、高明海事处和属地镇政府（街道办）等
	负责开展抢险救灾运输工作；协调运力，疏导交通，优先保证应急抢险救援人员和救灾物资的运输需要。

	11
	灾情损失评估组
	区应急局
	区住建水务局、自然资源分局、生态环境分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高明支公司和属地镇政府（街道办）等
	负责开展灾害损失评估，调查灾区范围、受灾人口、人员伤亡情况、基础设施破坏程度、地震灾害的社会影响程度、环境影响程度、建筑物受损程度等，及时发布灾害信息，根据灾害损失评估结果指导保险公司做好保险理赔。

	12
	舆情应对与宣传组
	区委宣传部
	区应急局、佛山高明融媒有限公司和属地镇政府（街道办）等
	在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指挥下，适时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震情、灾情和抗震救灾信息，组织新闻媒体做好抗震救灾宣传报道；利用新媒体加强震情舆情应对，做好科普宣传，及时平息地震谣传、误传事件。

	13
	涉外与涉港澳台工作组
	区委外办
	区委统战部（区台港澳事务局）、公安分局和属地镇政府（街道办）等
	负责协调、督促、指导在佛高明外国侨民和港澳台地区居民及法人在我区遭遇地震灾害的处理工作。

	14
	恢复重建组
	区发展改革局
	区经济科技促进局、区教育局、区财政局、区住建水务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国资局、区卫生健康局、自然资源分局和属地镇政府（街道办）等
	参与指导灾区人民政府编制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确保救灾资金、物资以及有关设施设备的保障落实。




